
北京印刷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舞蹈排练室管理办法

大学生艺术团舞蹈排练室 ( 以下简称排练室 ) 用于师生日常舞

蹈教学、排练等，由校团委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负责管理。

为加强排练室使用管理，确保各项活动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使用范围

北京印刷学院在校学生、教职员工。

二、使用时间

1. 大学生艺术团舞蹈部排练时间为每周三下午 13：30-18：

00, 每周五下午 15：30-20: 30，在寒暑期集训、或遇重大晚会及比

赛时需提前 15 天调整并公示使用时间。

2. 学校其他学生及教职员工可在工作日非艺术团排练时间内使

用，需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三、使用须知

1. 因排练室内设备均为舞蹈专业用具，请各位师生爱护各类设

施，并保持室内环境整洁。

2. 所有人员进入排练室前，均须在排练室外换鞋，穿舞蹈专用

平底鞋或袜子方可进入排练室。校团委已准备公用舞蹈专用软底鞋

若干，各位师生可自行拿取，用后请放回原位。请不要穿鞋套进入

排练室，以防滑到摔伤。

3. 请勿在镜子上留下印记，勿用尖锐利器刮蹭地板，勿在把杆

上悬挂重物，以防设备损坏，伤及人员。

4，严禁携带食品、含糖饮料进入排练室，以防留下污渍，影



响排练室使用。

5. 因排练内容多元，排练室暂不提供音响设备，使用团体自备

所需音乐播放设备。

6. 离开排练室前，关闭空调设备、灯光、窗户，切断各项设备

电源，并带走在活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垃圾。

7. 如因未遵守使用须知而损坏排练室设备，请及时向校团委说

明情况，并报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或赔偿。

四、借用方式

请使用前七天，填写《大学生活动中心场地使用申请表》并按

照流程办理手续，在预约时间内使用排练室。

五、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在校团委。




